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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 

 

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淮河能源”、“上市公司”）拟

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淮南矿业”或“标的公司”）

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立

财务顾问”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

标的公司淮南矿业下属项目涉及的“高耗能、高排放”事项（以下简称“两高”

事项）以及棚户区改造和生态开发项目事项进行了专项核查。本核查意见中的简

称或名词释义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中一致，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淮南矿业下属项目涉及的“两高”事项 

（一）事实情况说明 

1、“两高”项目范围 

淮南矿业以煤炭、电力的生产与销售为主导产业，其已建、在建项目主要为

下属煤炭开采、燃煤发电、燃煤热电联产、燃气发电、燃气综合能源、燃气管网、

铁路运输等相关项目。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关于印

发《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 年）》的通知（工信部联节

[2012]621 号），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和电

力； 

根据国家统计局 2020 年 6 月 19 日在其官方网站公布的常见问题解答“六、

工业统计（20）第 9 问”，六大高耗能行业包括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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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徽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于 2022年6月发布的《安

徽省“两高”项目管理目录（试行）》，“两高”行业为石化、焦化、煤化工、

化工、建材、钢铁、有色、煤电。 

因此，结合上述政策分析，淮南矿业下属燃煤发电、燃煤热电联产项目属于

“两高”项目范围，煤炭开采、燃气发电、燃气综合能源、燃气管网、铁路运输

等相关项目不属于“两高”项目范围。 

2、淮南矿业“两高”项目情况 

淮南矿业下属已建、在建的燃煤发电、燃煤热电联产项目包括淮南凤台电厂

新建工程项目、安徽淮南田集电厂新建工程项目、安徽淮南矿业（集团）公司煤

矸石综合利用电厂一厂项目、新庄孜低热值煤电厂项目、安徽淮南顾桥煤矸石综

合利用顾桥电厂新建工程项目、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配套供热系统建设项目、

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能量系统优化项目、亳州古井热电有限公司高参数背压

机组技术改造项目、亳州瑞能热电有限公司续建 2 号机组项目、淮南矿业集团潘

集电厂一期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项目。 

根据 2022 年 7 月 22 日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出具的《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关于

淮南矿业及下属企业项目有关事项的复函》，“新庄孜低热值煤电厂项目、亳州

瑞能热电有限公司续建 2 号机组项目、淮南矿业集团潘集电厂一期 2×660MW

超超临界燃煤机组工程项目等 3 个项目节能审查和核准为省级权限，省发展改革

委已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节能审查意见或能评许可和项目核准文件，符合相关产业

发展规划。安徽淮南顾桥煤矸石综合利用顾桥电厂新建工程项目按规定由国家发

展改革委实施节能审查。淮南凤台电厂新建工程项目、安徽淮南田集电厂新建工

程项目、安徽淮南矿业（集团）公司煤矸石综合利用电厂一厂项目、安徽瑞福祥

食品有限公司配套供热系统建设项目、安徽瑞福祥食品有限公司能量系统优化项

目、亳州古井热电有限公司高参数背压机组技术改造项目等 6 个项目为 2010 年

11 月前建设，在《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

革委第 6 号）出台前，因无具体规定，未实施节能审查。” 

上述项目已履行了必要的核准/备案程序，符合相关产业政策。 

（二）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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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淮南矿业下属已建、在建燃煤发电与燃煤热电联产项目的核准/备案

文件，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亳州市谯城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的证明文

件，以及《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 年）》《安徽省“两高”

项目管理目录（试行）》《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安徽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淮南矿业及下属企业项目有关事项的复函》等相关文件，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淮南矿业下属已建、在建的燃煤发电与

燃煤热电联产项目已履行了必要的核准/备案程序，并结合相关政策要求实施了

节能审查。 

二、关于淮南矿业涉及的棚户区改造和生态开发项目事项 

（一）事实情况说明 

淮南矿业曾于 2009 年开展棚户区改造和生态开发项目，建成后初始产权登

记在淮南矿业名下。截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棚户区改造和生态开发项目共剩余

房产 223 套（面积合计约为 17,354.25 平方米）。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淮南

矿业已将上述房产中 13 套房产销售至第三方自然人、210 套房产转让至淮南矿

业控股股东淮河控股，并完成相关权属登记变更工作，淮南矿业已不存在棚户区

改造和生态开发项目剩余房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淮南矿业与淮河控股签署的《淮南矿业集团棚改及生态开发项目 210

套房产转让协议》《房产交接确认书》、商品房网上备案确认单、转让相关房产

涉及的资产评估报告、不动产权证书等文件，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淮南矿业棚户

区改造和生态开发项目涉及的剩余房产已由淮南矿业完成对外转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淮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吸收合并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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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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